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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聖經 

第八課  聖經的解釋 

神的話是無誤的，因為祂所說的是真的。但是沒有任何基督徒，無論是個人、團體、

或教會，無論在過去或將來，是神的話無誤的解釋者。然而，神已經為我們預備供

應，使我們對真理可以瞭解。 

（一）三位「導師」 

1. 聖靈的光照—— 

我們最大的導師就是聖靈自己。若聖經的作者靠神發言，不是依據自己的

衝動，而是隨著聖靈的感動，那麼聖靈就是最好的解釋者。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因為預言

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彼後一：

20–21） 

聖靈將神的真理傳達給人，似乎有兩個步驟： 

客觀的「啟示」——將聖經的真理顯明出來 

主觀的「光照」——照明我們的心智，使我們瞭解聖經所包含的真理 

以賽亞時代的例子：以色列人要領受神的話有兩重障礙： 

「所有的默示你們看如封住的書卷。人將這書卷交給識字的、說、請念罷。

他說、我不能念、因為是封住了。又將這書卷交給不識字的人、說、請念

罷。他說、我不識字。」（賽卄九：11–12） 

蒙聖靈光照者： 

a. 聖靈光照重生的人：領會屬天的真理，須有重生的經驗。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約三：3）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

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纔能看透。」（林前二：14） 

b. 聖靈光照謙卑的人：要瞭解聖經，沒有任何攔阻比驕傲更大。 



「父阿、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

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父阿、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太

十一：25–26） 

c. 聖靈光照順服的人：耶穌應許，凡立志遵行地神旨意的人，必能知道祂

的教導是否真實。 

「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或是我憑著

自己說的。」（約七：17） 

d. 聖靈光照能與人分享的人： 

「人拿燈來、豈是要放在斗底 下、床底 下、不放在燈臺上麼。因為掩

藏的事、沒有不顯出來的。隱瞞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可四：21–22） 

「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並且要多給你

們。」（可四：24） 

2. 有規律的研讀—— 

若聖靈是我們第一且最大的導師，這也意味著倚靠聖靈的我們，必須自己

教導自己。我們要負責使用自己的理性，神的光照並不能取代人的努力。 

聖經非常強調基督徒憑良知運用理性，就如耶穌曾責備群眾：「你們又為

何不自己審量、甚麼是合理的呢。」（路十二：57） 

保羅也在他的書信中，告訴他的讀者要運用理性：「我好像對明白人說的、

你們要審察我的話。」（林前十：5） 

成熟的基督徒標幟之一便是「惟獨長大成人的、纔能喫乾糧、他們的心竅、

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來五：14） 

3. 教會的教導—— 

教會在神的計劃中，有其地位，使祂的百姓能正確明瞭祂的話。聖經的確

是我們的導師，但祂也藉著其他人間接地教導我們，正如祂直接開啟我們

的心一樣。祂光照的工作也同時向著許多人。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

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弗三：18–19） 

「牧師與教師」是昇天的基督現在仍賜給教會的恩賜，「他所賜的有使徒、

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弗四：11–12）我們也應彼此

傾聽、互相學習。「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

裡、…… 彼此教導、互相勸戒……。」（西三：16）  



（二）三項解經原則 

1. 自然性：是否合乎自然 

神啟示的目的是要澄清，而非混亂，所以祂的信息是可理解的，不是一團

黑暗奧祕的迷語，因此我們有把握，祂說話為要使人明白，衪也要聖經（神

話語的記錄）對讀者是顯明的。 

讀經文的字句時，須先找出最明顯、自然的意義。即：要按字面的解釋（其

普通而明顯的意義） 

不過，尋求聖經「自然」的意義，有時又並不一定與「字面」的意義相同，

因為它的「自然意義」是比喻的而非字面上的。如耶穌與尼哥底母論「重

生」（約三：3–4）、與撒瑪利亞婦人談「活水」（約四：10–15）、衪

能將自己給人作「食物」，滿足人的飢渴。（約六：51–52） 

2. 原意性：尋求聖經原來的意思 

神在一個確定的歷史範疇中啟示祂自己。雖然衪的自我啟示是向著歷代歷

世、各國各民而發的，但它的每一部份，起初都是向特定的一個時期、一

個地方、一群人所發的。因此，要瞭解聖經宇宙性、永恒的信息，只能透

過被賜下時的背景來認識。 

故此，我們讀聖經的時候，必須問這裏作者所要表達的是甚麼？他真正的

意思為何？當時的聽眾認為他的意思是甚麼？這種詢問的方式，通常被稱

為「文法與歷史性」的解經。 

3. 概括性：尋求聖經的概括性，是種協調的原則 

聖經的每段經文，都有近的（它所在的某段、某章、某卷）和遠的（全本

聖經的啟示）兩種聖經背景。讀經時，一段經文應從歷史性和全部聖經來

瞭解。 

聖經是神的話，表達神的心意，因此有合一性，不會互相牴觸。所以我們

對聖經也應努力解決表面的矛盾，使聖經像一個和諧的整體。因為我們相

信神是自我一致的，祂的啟示也是自我一致的。 

（三）思想 

1. 你對上主日學有甚麼看法？ 

2. 你在讀聖經時，有過聖靈的光照嗎？那是怎樣的經歷？ 


